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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市监通告〔2020〕13 号 

 

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行政许可审批 

事项的通告 

 

  依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疫情防控期间接待等工作方式

的公告》（2020 第 6 号），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

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安排，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，最

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流动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，维

护疫情防控期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在已经推行不见面审批的基

础上，现对疫情防控期间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部分行政许可相

关工作安排通告如下： 

一、暂停部分行政许可现场评审  

暂停特种设备许可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、计量类许可实地核

查等现场鉴定评审，已经受理申请或者新申请的检验检测机构现

场评审、医疗器械领域紧急扩项的技术现场评审等，改由通过电

子材料网上预审、延期评审、告知承诺（适用于自由贸易试验区

内检验检测机构）、远程监控评审、专家文审等方式确保相关工

作质量。特种设备生产、充装单位许可证，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

有效期届满不足 6 个月的，可以以信函、传真等方式申请办理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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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 证 延 期 ， 各 地 联 系 方 式 可 登 陆

http://123.232.28.39:8899/JYJCNET/login.jsp?itemid=1511

进行查询。对因疫情影响无法按期申请办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复

查换证的机构，可延期至疫情解除后办理。 

二、部分行政许可事项实行免审换证 

符合条件的特种设备许可单位，鼓励采用自我声明承诺的方

式免评审换证。 

变更或延续食品生产许可证的，申请人声明生产条件未发生

变化的，不再进行现场核查。申请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

食品、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，在产品注册或者产品配方注册

时经过现场核查的项目，不再重复进行现场核查。保健食品生产

企业申请人申请增加同剂型产品，生产工艺实质等同的保健食品，

不再进行现场核查。 

三、暂停安排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考试  

推迟发布“2020 年度山东省特种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考试计

划”，具体考试安排将视疫情情况统一通知。拟参加考试的人员

可按相关考规要求，通过网络在申报系统中进行考试预约。特种

设备无损检测人员资格证有效期届满不足 12 个月，需要采用考

试方式换证的，可以申请免考换证。由于考试暂停，导致补考时

限超过要求的，其补考时限顺延 12 个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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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 


